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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

（1996 年 7 月 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

国卫生部令第 53 号公布 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保证生活饮用水（以下简称饮用水）卫生安全，保

障人体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及《城市供水

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集中式供水、二次供水单位（以下简称

供水单位）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卫生监督管理。

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

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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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卫生部主管全国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，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。

建设部主管全国城市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镇饮用水卫生管理工

作。

第四条 国家对供水单位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实行

卫生许可制度。

第五条 国家鼓励有益于饮用水卫生安全的新产品、新技术、

新工艺的研制开发和推广应用。

第二章 卫生管理

第六条 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必须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

生标准。

第七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必须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

生行政部门签发的卫生许可证。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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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供水的企业还必须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《城市供水企业

资质证书》，方可供水。

第八条 供水单位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，

应当符合卫生要求，选址和设计审查、竣工验收必须有建设、卫生

行政主管部门参加。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城市公共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由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选址、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，卫生行政部门参加。

第九条 供水单位应建立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，配备专职

或兼职人员，负责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。

第十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必须有水质净化消毒设施及必要的

水质检验仪器、设备和人员，对水质进行日常性检验，并向当地人

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检测资料。

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，其生产管理

制度的建立和执行、人员上岗的资格和水质日常检测工作由城市建

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。

第十一条 直接从事供、管水的人员必须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

可上岗工作，并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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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患有痢疾、伤寒、病毒性肝炎、活动性肺结核、化脓性或渗

出性皮肤病及其他有碍饮用水卫生的疾病的和病原携带者，不得直

接从事供、管水工作。

直接从事供、管水的人员，未经卫生知识培训不得上岗工作。

第十二条 生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单位和个人，必

须按规定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件，取

得批准文件后，方可生产和销售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无批准文件的前款产品。

第十三条 饮用水水源地必须设置水源保护区。保护区内严禁

修建任何可能危害水源水质卫生的设施及一切有碍水源水质卫生

的行为。

第十四条 二次供水设施选址、设计、施工及所用材料，应保

证不使饮用水水质受到污染，并有利于清洗和消毒。各类蓄水设施

要加强卫生防护，定期清洗和消毒。具体管理办法由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根据本地区情况另行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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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单位必须取得当地人民政府卫

生行政部门的卫生许可后，方可从事清洗消毒工作。清洗消毒人员，

必须经卫生知识培训和健康检查，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。

第十五条 当饮用水被污染，可能危及人体健康时，有关单位

或责任人应立即采取措施，消除污染，并向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

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

第三章 卫生监督

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。

供水单位的供水范围在本行政区域内的，由该行政区人民政府

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其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；

供水单位的供水范围超出其所在行政区域的，由供水单位所在

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其饮用水卫生监督

监测工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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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水单位的供水范围超出其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，由该

供水单位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其饮

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。

铁道、交通、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卫生监督机构，行使卫

生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饮用水卫生监督职责。

第十七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集中式供水项目时，当地人民政

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做好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，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饮用水的水源水质监督监测和评价。

第十八条 医疗单位发现因饮用水污染出现的介水传染病或

化学中毒病例时，应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防疫

机构报告。

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

区域内饮用水污染事故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调查。当发现饮用水污染

危及人体健康，须停止使用时，对二次供水单位应责令其立即停止

供水；对集中式供水单位应当会同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同级人

民政府批准后停止供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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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

政部门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管理范围发放，有效期四年，每

年复核一次。有效期满前六个月重新提出申请换发新证。

《城市供水企业资质证书》的申办按《城市供水企业资质管理

规定》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，必须进行卫生安全

性评价。与饮用水接触的防护涂料、水质处理器以及新材料和化学

物质，由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初审后，报卫生部复审；复审

合格的产品，由卫生部颁发批准文件。其他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

产品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，报卫生

部备案。

凡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进口产品，须经卫生部审批后，方可

进口和销售。具体管理办法由卫生部另行制定。

第二十二条 凡取得卫生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，以及取得卫生

许可批准文件的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，经日常监督检查，发现已

不符合卫生许可证颁发条件或不符合卫生许可批准文件颁发要求

的，原批准机关有权收回有关证件或批准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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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设饮用水卫生

监督员，负责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。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

聘任饮用水卫生检查员，负责乡、镇饮用水卫生检查工作。

饮用水卫生监督员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发给证

书，饮用水卫生检查员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发给证书。

铁道、交通、民航的饮用水卫生监督员，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

门发给证书。

第二十四条 饮用水卫生监督员应秉公执法，忠于职守，不得

利用职权谋取私利。

第四章 罚 则

第二十五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安排未取得体检合格证的人员

从事直接供、管水工作或安排患有有碍饮用水卫生疾病的或病原携

带者从事直接供、管水工作的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

门应当责令限期改进，并可对供水单位处以 2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

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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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进，并可处以 20 元以

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：

（一）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修建危害水源水质卫生的设施或进

行有碍水源水质卫生的作业的；

（二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饮用水供水项目未经卫生行政部门

参加选址、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而擅自供水的；

（三）供水单位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的；

（四）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

生标准的；

（五）未取得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许可擅自从事二次供水设施

清洗消毒工作的。

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生产或者销售无卫生许可批准

文件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

行政部门应当责令改进，并可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的罚款，但最

高不超过 30000 元，或处以 5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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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条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

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进，并可

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的罚款，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，没有违法

所得的可处以 10000 元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未经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而擅自建设并投入使用的；

（二）未按规定进行日常性水质检验工作的；

（三）未取得《城市供水企业资质证书》擅自供水的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：

集中式供水：由水源集中取水，经统一净化处理和消毒后，由

输水管网送至用户的供水方式（包括公共供水和单位自建设施供

水）。

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章

X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

- 11 -

二次供水：将来自集中式供水的管道水另行加压，贮存，再送

至水站或用户的供水设施；包括客运船舶、火车客车等交通运输工

具上的供水（有独自制水设施者除外）。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：凡在饮用水生产和供水过程中与

饮用水接触的联接止水材料、塑料及有机合成管材、管件、防护涂

料、水处理剂、除垢剂、水质处理器及其他新材料和化学物质。

直接从事供、管水的人员：从事净水、取样、化验、二次供水

卫生管理及水池、水箱清洗人员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卫生部、建设部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起施行。


